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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5 月 24 日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就 2011 年 2 月 14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柬埔寨-泰国边界武装冲突的

建议，提请你注意下列发展情况： 

 自 2011 年 2 月 22 日在雅加达举行东盟外交部长非正式会议以来，印度尼西

亚，以东盟主席的资格，就调派印度尼西亚观察员小队前往柬泰边界受影响地区

的问题，提出总共 7 份任务规定草案。 

 柬埔寨对其中每一份草案都做出立即和积极的反应，并且已经签署接受书，

同意任务规定在 2011 年 3 月 3 日生效。但是，泰国迄今没有表示接受这项任务

规定。 

 为了进一步努力加快调派印度尼西亚观察员小队前往观察双方避免继续发生

武装冲突的承诺，并促成永久停火，东盟主席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于 2011 年 5

月 9日在雅加达召开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三国外交部长的一次三边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部长们同意按照本信所附该次会议的商定摘要(附件一)中所

说，向各自政府积极推荐一揽子解决办法。柬埔寨通过连续三封信，积极响应并

确认充分接受这一揽子解决办法(附件二至四)。但是，尽管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发出连续三封催促信(附件七至九)，泰国迄今没有提出正面答复。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给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西谷沙(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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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5月 24日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附件一 
 
 

  商定摘要 

  柬埔寨王国副首相、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大臣贺南洪阁下、泰王国外交大臣格实·披

隆阁下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阁下 2011 年 5月 9 日在雅

加达举行的会议 

1. 作为柬埔寨王国首相洪森亲王阁下、泰王国总理阿披实·维乍集瓦阁下和印

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希洛·班邦·尤多约诺阁下的会议的后续行动，柬埔寨王

国副首相、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大臣贺南洪阁下、泰王国外交大臣格实·披隆阁下

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阁下于 2011 年 5 月 9 日在雅加

达举行会议。 

2. 经过讨论之后，他们重申2011年 2月 22日东盟外交部长非正式会议后的《东

盟主席声明》和 2011 年 5 月 8 日第十八次东盟首脑会议的《主席声明》，内容如

下： 

 “我们强调东盟的基本规范和原则，即东盟成员国之间的歧见应本着东

盟的团结精神，按照《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盟宪章》所载原则，友

好地解决。 

 我们欢迎柬埔寨和泰国的承诺：在东盟现任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适当参与

下，充分利用它们现有的双边机制，通过政治对话和谈判，以期达成双方可

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借以和平解决它们的歧见。在这方面，我们了解柬埔寨

和泰国已经同意印度尼西亚观察员小队在 2011 年 2 月事件之后受影响地区

的《任务规定》的条文，并鼓励创造一个有利于该部队部署的环境。我们还

感激并支持东盟现任主席印度尼西亚，通过适当的参与，继续努力促进这个

进程，这样将有助于促进我们实现东盟共同体的努力。” 

3. 为了追求上述目标，并按照三国领导人在上述 2011 年 5 月 8 日会议上所订

任务，外交部长们同意附有适当时限的一揽子解决办法，内容如下： 

 • 就印度尼西亚观察员小队的任务规定换文 

 • 宣布举行全面边界委员会/联合边界委员会的会议 

 时限：“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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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派遣印度尼西亚观察员小队调查组 

 • 全面边界委员会/联合边界委员会的会议 

 时限：“D+5” 

 

 

 

 • 全面部署印度尼西亚观察员小队 

 • 全面边界委员会/联合边界委员会会议结果的后续行动 

 时限：“D+10” 

 
 
 

4. 外交部长们同意各自向本国政府积极推荐上述一揽子解决办法，供其尽早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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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1 年 5 月 10 日柬埔寨副首相、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大臣给印度尼西亚

外交部长的信 
 
 

 谨通知阁下，2011 年 5 月 9 日来函，连同柬埔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外

交部长 2011 年 5 月 9 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会议的《商定摘要》草稿，已经收到，

深为感谢。 

 在这方面，我高兴地通知阁下，柬埔寨王国政府充分接受上述《商定摘要》

的内容。 

 我诚恳希望，拟议分三步的一揽子解决办法不久能够实施。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贺南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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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1 年 5 月 19 日柬埔寨副首相、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大臣给印度尼西亚

外交部长的信 
 
 

 谨通知阁下，2011 年 5 月 19 日给我和泰国外交大臣的信已经收到，深为感

谢，信中要求对柬埔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外交部长 2011 年 5 月 9 日在雅

加达举行的会议上商定的一揽子解决办法提出答复。 

 在这方面，谨提醒阁下，我已经在 2011 年 5 月 10 日寄上一封信，表示柬埔

寨王国政府充分接受我们大家(三国外交部长)在 2011 年 5 月 9 日商定的一揽子

解决办法(路线图)。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贺南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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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11 年 5 月 22 日柬埔寨副首相、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大臣给印度尼西亚

外交部长的信 
 

 谨就阁下 2011 年 5 月 19 日来信和我当天的回信，再次提醒阁下，柬埔寨王

国政府已经充分同意柬埔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外交部长 2011 年 5 月 9 日

在雅加达举行的会议上商定的一揽子解决办法。 

 为了尽可能早日执行这一揽子解决办法，以加强当地的实际停火，泰国政府

绝对必须对这一揽子解决办法做出正面反应，以便按照《商定摘要》第 4 点，由

三国外交部长各向本国政府“积极推荐”这些解决办法。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贺南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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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2011 年 5 月 24 日柬埔寨副首相、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大臣给印度尼西亚

外交部长的信 
 
 

 谨提及阁下 2011 年 5 月 23 日来信和我 2011 年 5 月 22 日给阁下的信，内容

涉及柬埔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外交部长 2011 年 5 月 9 日在雅加达举行的

会议上商定的一揽子解决办法。 

 在这方面，谨再次强调，泰国政府绝对必须做出正面反应，以便执行上述一

揽子解决办法。其他方式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也不符合这一揽子解决办法。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贺南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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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2011 年 5 月 9 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给柬埔寨副首相、外交和国际合

作部大臣和泰国外交大臣的信 
 
 

 继我们 2011 年 5 月 9 日在雅加达的会议之后，谨附上下列文件，敬请查收： 

商定摘要 

柬埔寨王国副首相、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大臣贺南洪阁下、泰王国外交大臣格实·披

隆阁下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阁下 2011 年 5月 9日在雅

加达举行的会议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马蒂·纳塔莱加瓦博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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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2011 年 5 月 10 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给柬埔寨副首相、外交和国际合

作部大臣和泰国外交大臣的信 
 
 

 泰王国外交大臣格实·披隆先生阁下 2011 年 5 月 9 日来信(连同附件)及柬

埔寨王国副首相、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大臣贺南洪先生阁下 2011 年 5 月 10 日来信

均已收到，特此致谢，来信告知已收到柬埔寨王国副首相、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大

臣贺南洪阁下、泰王国外交大臣格实·披隆阁下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马

蒂·纳塔莱加瓦阁下 2011 年 5 月 9 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会议的《商定摘要》。这份

《商定摘要》附于我在当天给阁下的信之后。 

 泰国建议修改将用于印度尼西亚观察员小队《任务规定》的有关换文的接受

书，关于这一点，谨提出一些初步想法：第一，这份接受书的同文稿业经柬埔寨

和泰国双方审议和同意。实际上，柬埔寨方面已经在 2011 年 5 月 3 日将这份商

定的接受书正式送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因此，在这个阶段修改接受书，还会影响

到柬埔寨接受的性质。 

 第二，泰国对接受书提议的修改显然涉及我们已经同意通过一揽子解决办法

加以处理的问题，而我们打算提交本国政府并积极推荐的《商定摘要》中已经指

出这个办法。换句话说，这些修改虽然涉及《任务规定》的适用，但严格地说，

却不涉及任务规定的生效。 

 最后，谨确认柬埔寨王国政府同意《商定摘要》的内容。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马蒂·纳塔莱加瓦博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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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2011 年 5 月 19 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给柬埔寨副首相、外交和国际合

作部大臣和泰国外交大臣的信 
 
 

 自 2011 年 5 月 9 日我们在雅加达举行上一次会议以来，我们所有的来往信

函均已收到，特此致谢。这些信函极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我们在上述会议上已

经同意各向本国政府积极推荐的一揽子解决办法。 

 我相信，各种条件都有利于我们展开上述解决办法所反映的进程。 

 敬请提出这方面的答复为荷。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马蒂·纳塔莱加瓦博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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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2011 年 5 月 23 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给柬埔寨副首相、外交和国际合

作部大臣和泰国外交大臣的信 
 
 

 谨就我 2011 年 5 月 19 日的信通知你，柬埔寨王国副首相、外交和国际合作

部大臣贺南洪先生阁下 2011 年 5 月 19 日和 5 月 22 日来信已经收到，特此致谢。

我也很高兴在最近几天有机会同泰王国外交大臣格实·披隆先生阁下和柬埔寨王

国副首相、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大臣贺南洪先生阁下洽谈。 

 我再次表示，我仍然坚决相信，各种条件都有利于实施我们在 2011 年 5 月 9

日指定的一揽子解决办法。实际上，根据我在雅加达最近一次东盟国防部长会议

场外从泰国国防大臣普拉威·翁素旺将军和柬埔寨国防大臣迪班将军得到的关于

召集全面边界委员会的信息，这个情况甚至变得更加有利。再者，我已经获悉，

双方都准备也按照一揽子解决办法的规定，接待观察员小队调查组。 

 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保持最近结束的东盟首脑会议所产生的积极势头以及

我们从本国领导人得到的指示。当地每一种积极条件都必须得到维持和加强。我

相信，这一揽子解决办法，连同其中关于观察员小队展开行动和恢复全面边界委

员会/联合边界委员会的规定，是这方面的关键。 

 最后，我先前已经告知阁下，我应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要求，接到联合国主

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林恩·帕斯科先生的一次电话，要求提供东盟最近的努力的

有关资料，这项努力继续得到联合国的支持。 

 请就上述事项提出答复为荷。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马蒂·纳塔莱加瓦博士(签名) 

 


